[bookmark: _GoBack]《江苏省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近期，省人社厅、省卫健委、总工会联合印发《江苏省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苏人社规〔2025〕2号，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明确了因病或非因工致残人员鉴定程序，统一和规范了全省鉴定工作流程，取消了工伤职工复核鉴定，完善和加强了专家管理、内控制度建设、优化服务水平、完善法律责任等内容。《办法》共九章四十九条，于2026年1月1日施行。
    一、出台背景
人社部会同财政部2025年1月1日施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人社部发〔2024〕72号）后，企业职工病退和退职政策停止执行，对因病或非因工致残劳动能力鉴定有新要求，需对我省原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进行修订；人社部会同国家卫健委2025年7月1日施行新的《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对因病或非因工致残人员与工伤职工两类人群的劳动能力鉴定程序进行了统一；同时新形势下对劳动能力鉴定工作信息共享、内控管理提出新要求，迫切需要加强专家管理，健全内控制度，优化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率，完善法律责任，维护基金安全。
二、主要内容
（一）合并适用范围。《办法》的适用范围调整为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和因病或非因工致残人员丧失劳动能力鉴定，将《江苏省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和《江苏省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进行有机结合，进一步便于指导和统一全省劳动能力鉴定工作。    
    （二）优化鉴定程序。《办法》对劳动能力鉴定流程作了全面优化，进一步缩短鉴定结论作出期限；鉴定结论送达时限从20日压缩至15日，让符合条件的职工尽快享受相关待遇，更好维护鉴定申请人的权益。
    （三）完善便民服务。《办法》明确在设区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指导下，将收取鉴定申请材料、通知现场鉴定、送达鉴定结论等便民服务由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协助办理，方便鉴定申请人就近办理相关业务；加强信息系统应用管理完善，探索鉴定业务线上办理，能够通过信息共享获取的申请材料，无需重复提交。
（四）强化风险防控。《办法》强化专家管理，明确专家的激励、回避制度；加强与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等行政部门信息共享，核验鉴定材料的真实性，提高鉴定结论的准确性；加强制度防控，明确应当予以撤销或纠正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情形；加强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完善相关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法律责任，共同维护社会保险基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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